贡发改诉字〔2023〕187号

自贡市贡井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贡井区五宝偏岩洞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规范化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投诉的处理决定

投 诉 人：四川龙飞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兴五路355号3栋4层4号
被投诉人：四川富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富义街89号
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在“贡井区五宝偏岩洞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投标中提供的类似业绩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于2023年6月13日向本机关提出投诉，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经调查核实，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一、投诉人的投诉事项及主张

投诉人四川龙飞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投诉贡井区五宝偏岩洞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标段施工第一中标候选人四川富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示类似业绩不符合招标文件业绩要求，即“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300万元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业绩。”请求对评标结果中公示的类似业绩真实性和是否满足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业绩进行核实。
被投诉人的答辩及请求

      被投诉人称合同工作内容具有明显市政工程的特征，且无任何规定和法规明确小区内部配套设施不属于市政业绩，提供的合同真实有效，本次招标文件无任何限制此类情形，说明我公司投标行为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类似业绩要求，不存在投诉人认为的业绩类别等问题。
三、调查认定的基本事实

（一）对于“业绩真实性”投诉事项。经调查，四川富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贡井区五宝偏岩洞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标段施工投标中提供的邻州府•锦云台小区市政景观工程、邻州府•康郡小区市政景观工程业绩资料是真实的。

（二）对于“是否满足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业绩”投诉事项。贡井区五宝偏岩洞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标段施工招标文件中，对类似项目业绩的要求是“2020年01月01日以来已完工的或新承接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300万元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业绩”。

经调查，邻州府•锦云台小区市政景观工程、邻州府•康郡小区市政景观工程均为住宅小区配套景观绿化、给排水等工程。邻州府•锦云台小区市政景观工程、邻州府•康郡小区市政景观工程在邻水县未办理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且未单独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对应的住宅小区“邻州府•锦云台3#-9#、11#及地下室”、“邻州府•锦云台1#、2#、10#、12#、13#楼”、“邻州府•康郡（1#-4#，13#、14#）”、“邻州府•康郡5#-12#，15#，商业（S1-S5号楼）、地下室”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均为四川鹏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处理依据及意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七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本机关认定：被投诉人在贡井区五宝偏岩洞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施工标段投标中所提供的两个业绩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责令招标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依法依规办理。

当事人如对行政监督部门的决定不服的，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之规定于收到本投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自贡市贡井区人民政府或自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于收到本投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自贡市贡井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核实四川富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业绩真实性的复函

自贡市贡井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8月31日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送：区纪委监委、区住建局、贡井生态环境局、五宝镇人民政府。
自贡市贡井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3年8月31日印发

